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句朴
素的俗语道明了世间债务往来的基
本准则。然而，当命运的齿轮无情
转动，被执行人骤然离世时，未结的
债务是否真会如人们所担忧的那样

“人死债消”？执行案件又该如何在
这样的困境中继续推进？让我们一
同走近下面这个案件，看长春市宽
城区法院法官如何在法理与情理中
寻求案件最优解。

被执行人李某以自己名下的房
产作为抵押，从银行贷款 20 万元，
满心期待着这笔资金能助力自己开
启一番新的事业。可命运弄人，这
段经历以失败告终。因李某无力偿
还欠款，银行将他诉至法院，在法官
主持调解下，李某与银行达成了还
款协议。屋漏偏逢连夜雨，因一场
突如其来的重病，李某的生活陷入
了更深的困境，偿还债务更加困难，
银行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
官主动与李某取得联系。在了解了
他的艰难处境后，法官耐心地对他
释法明理，最终同意在一个月内自
行从抵押的房屋中迁出，以便让名
下的房屋能够顺利进入司法拍卖程
序，用所得款项偿还银行的欠款。
然而，本来顺利的局面却被一场突
如其来的变故打破——李某因突发

性疾病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得知消息的申请执行人为李某

的去世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同时也
为自身权益的维护感到担忧：“被执
行人都不在了，这钱还能要回来
吗？”经调查，李某的父母早已离世
多年，李某生前也与妻子离了婚，膝
下育有一子，如今已成年。按照法
律规定，李某的儿子成为其财产的
唯一继承人。

然而，李某的儿子却深受“人死
债消”这一错误观念的影响，态度坚
决地认为债务应该随着父亲的离世
而一笔勾销。他满脸委屈地辩解
道：“我从来都没用过这笔借款，凭
什么要我来还？”但当执行法官提及
房产继承问题时，李某儿子却毫不
犹豫地表示要继承父亲的遗产。

面对李某儿子的固执与误解，
执行法官没有丝毫的不耐烦，而是
以更加耐心、细致的态度，向他解释
法律规定：“既然你选择继承遗产，
那就意味着你要承担相应的债务。
这是法律赋予你的责任，也是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如果你
拒不履行清偿责任，法院将会依法
对你进行强制执行。”最终，在执行
法官一次次悉心劝解下，李某的儿
子决定履行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并
于近日将欠款如数还清。

法官提醒：“人死债消”，这个看
似顺理成章的说法，实际上是对法
律的一种误解。自然人死亡后，其
享有的民事权利固然随之终止，但
其所负债务并不会因其生命的消逝
而烟消云散。根据法律规定，其遗
产继承人应在继承的遗产范围内，
向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这体现了
法律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坚定保
护，也维护了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
与公平。

当然，法律也并非不近人情。
如果继承人自愿偿还超过遗产实际
价值部分的债务，法律并不会加以
干涉。然而，若继承人拒不履行清
偿责任，债权人完全有权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继承人清偿债务，用法
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倘若继承人选择放弃继承，
那么对于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
税款和债务，此时他便无需承担清
偿责任。这是法律赋予继承人的一
项权利，也是对个人意志的尊重。

在本案中，李某的儿子并未放
弃继承权，且实际继承了李某的房
产，而该房产的价值明显高于欠款
数额。因此，他理应对李某生前未
了结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这是法
律的要求，也是道德的担当。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感谢法官！不仅帮我拿到了
孩子的抚养费，还让孩子父亲明白
了责任的重要性。”申请人李某在赠
送锦旗时感慨道。被申请人张某亦
表示：“今后一定主动履行抚养义
务，共同守护孩子成长。”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
通过善意文明执行方式，成功化解
一起离婚后子女抚养费纠纷案件，
既保障了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又彰显了司法温度。

2013年，原告李某（女）与被告
张某（男）因感情破裂，在孩子出生一年
后协议离婚。双方约定孩子由母亲李
某抚养，父亲张某按月支付抚养费。然

而，离婚后张某未履行支付义务，经多
次协商未果，李某于2025年向二道法
院提起诉讼。法院依法判决张某补付
2013年以来的抚养费，并要求张某继
续按月支付抚养费直至孩子年满18周
岁。判决生效后，因张某仍拒不履行，
李某申请了强制执行。

执行初期，张某态度较为抗拒，
以“经济困难”为由推脱责任，甚至
拒绝配合法院调查。执行法官徐
峰、干警张强秉持“刚柔并济”理念，
一方面依法查封张某名下房产，明
确告知其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另
一方面，多次约谈张某，从亲情伦
理、法律责任角度释法明理，强调父

母对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并引导
其换位思考，体谅单亲母亲独自养
育幼儿的艰辛。经过耐心沟通，张
某逐渐认识到自身错误，主动提出
配合处置房产以履行义务。

为最大限度减少执行对当事人
生活的负面影响，法院创新采用“当
事人自主处置+执行全程监督”模
式，由李某、张某共同协商选定买受
人，自行处置被查封房产。执行法
官全程监督流程，确保房产处置公
开透明、价款分配合法合理。最终，
房屋顺利变现，李某如期收到全部
执行款项，案件圆满执结。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深化法学教育与司法
实践融合，近日，龙井市人民
法院与延边大学法学院联合
开展“党建引领悟法治·躬身
实践学真知”主题活动，“零
距离”感受司法温度，“沉浸
式”体验法院文化。

活动中，首先法学院的师
生们参观了龙井市红色革命
历史展览馆，深入了解历史遗
迹、革命文化、英雄人物等，通
过参观增强了爱国情感，激发
了对红色革命历史的热情。

随后，师生们到法院现场
观摩案件庭审审理过程，深入
了解法院审理案件的全流
程。主审法官精准把控办案
节奏，严格依法依程序开展法
庭调查、证据交换、法庭辩论
以及宣判等环节，完整清晰展
现案件的司法审判流程。整
个庭审过程严肃规范、秩序井
然，参与旁听的师生们严守法

庭纪律，认真观摩庭审，感受
到了法庭庄严和法律程序对
公平正义的保障。

庭审结束后，龙井市法院
与法学院师生们开展了座谈
会。法官们针对法学专业学
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审判经验
以及法学实践教学等问题与
学生们进行了亲切交流，并对
学生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一
答疑解惑。通过互动交流，让
学生们对法院工作有了更加
深刻的理解，对法律职业有了
更加明确的认识。

龙井市人民法院将继续
深化与法学院的合作，充分利
用“法院+法学院”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平台，实现审判实务与
法学理论的良性互动，共同培
育高素质法治人才，促进院校
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法治社会
建设贡献力量。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连日来，吉林市船营区
消防救援大队扎实开展当前
消防安全检查工作，筑牢消防
安全防线。提高认识 严密部
署。大队召开专题会议安排
部署，将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措
施抓实抓细，将“三管三必须”
的要求落到实处。全面排查

“闭环”监管。大队对辖区内
重点企业、“九小场所”等事故
易发场所进行细致排查，重点
排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安全管理制度、规范摆放、消
防器材、警示标识、现场安全
条件等落实情况，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要求企业责任人立
行立改，不能立即整改的限期
整改，并持续跟进督促整改到
位，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强
化宣传 引导提升。大队采取

“线上线下、科普宣传”等方
式，开展消防必备知识的宣
传普及工作。

曹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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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身实践学真知 触摸司法感温度

吉林市船营区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消防产品检查

近日，吉林市船营区消防
救援大队开展消防产品检查，
严把消防产品质量关。检查
人员深入多家销售消防产品
售卖点，严格按照《消防产品
现场检查判定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重点抽查纳入强制性
认证的火灾报警产品、避难逃
生产品、灭火器等消防产品，
通过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进

行网上查询、扫描消防产品二
维码等方式进行现场查验，力
求检查不留死角、不漏隐患。
同时，向场所负责人讲解了假
冒伪劣消防产品的危害性，要
求各售卖点要定期开展安全
自查活动，进一步提高各售卖
点负责人“识假、辨假”的能
力，从而杜绝假冒伪劣消防产
品的流通。 曹文亮

吉林市船营区消防救援大队
多措并举持续开展消防安全工作

善意执行解纠纷 司法温情护成长
长春二道法院妥善执结一起抚养费纠纷案

“人死债消”？法院来解惑


